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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东府办规〔2021〕2 号

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东方市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华侨经济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东方市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暂行办法》已经十五届市政府第

13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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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 号）精神，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琼府〔2019〕11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能源汽车，是指纳入国家《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含

增程式）和燃料电池汽车。

第三条 购车奖励对象为在我省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企业购

买新能源汽车，以及初次登记上牌在东方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并取得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个人或者单位。

第四条 东方市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

的新能源汽车（及公交汽车、巡游出租车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

不适用本补贴办法。

第二章 购车奖励标准及适用条件

第五条 奖励标准

（一）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按照购车价格在 10 万元以下的

每辆车奖励 7000 元，购车价格在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含）

的每辆车奖励 9000 元，购车价格在 20 万元以上的每辆车奖励

11000 元，购车价格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全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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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期间，按照购车

价格在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奖励5000元，购车价格在10万元（含）

至 20 万元（含）的每辆车奖励 7000 元，购车价格在 20 万元以上

的每辆车奖励9000元，购车价格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全额为准。

第六条 奖励条件为自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个人或单位购买，并在 2022 年 1 月 15 日前在东方市完成初次登

记上牌的新能源汽车。登记上牌时间以东方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或机动车行驶证上标注的注册时间为

准。

第七条 申报省级补贴通过的，按省工信厅提供的补贴名单给

予市级补贴，无需再递交材料；省级补贴已超总量未能通过申报

的，按第八条申报。

第八条 申报流程。个人凭申报材料（详见第八条）自行到东

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提交，并携带原件现场查验后归还。申报

材料清单如下（申请材料按顺序排列，并装订成册，一式3份）：

（一）个人（单位）身份信息证明；

（二）车辆购销合同和销售发票；

（三）新能源汽车行驶证；

（四）车辆登记证书；

（五）非个人用户所申报车辆自初次登记日期起两年内不办

理过户的承诺函。

第三章 购车奖励资金来源与管理

第九条 新能源汽车购车奖励资金由东方市财政承担。

第十条 新能源汽车购车奖励实行 2022 年初清算、拨付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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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购车奖励金额。

（一）2022 年初，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根据申报补贴名

单，向东方市财政局申请 2021 年度购车奖励资金。

（二）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收到东方市财政局购车奖励

资金后，按规定及时拨付购车奖励资金，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十一条 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新车申报奖励的，车

辆自初次登记日期起两年内不得办理过户，违者将取消其获得奖

励资格，并追缴奖励资金。

第十二条 东方市新能源汽车购买奖励每辆车只能领取一次

（非过户车辆），不可重复领取。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23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附件：非个人用户所申报车辆自初次登记日期起两年内不办

理过户的承诺函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驻市军警，

市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驻市单位。

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月 24 日印发


